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

將軍澳交通情況的補充資料

背景

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立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

上，委員曾討論「將軍澳的交通情況」的文件 (立法會文件第

CB(1)814/00-01(04)號 )， 並要 求 政 府 考 慮 若 干 事 項 ， 包 括 於

早上繁忙時間在將軍澳隧道試驗潮水式行車。

2 . 二 零 零 一 年 五 月 ， 政 府 向 委 員 提 供補 充 資 料 （ 立 法 會 文

件第 CB(1)  1313/00-01 (01)號），說明運輸署對擬議的潮水

式行車措施的成效有所保留；不 過，如果觀塘區 議會和西貢

區議會均表示贊同，運輸署亦準備安排試行這項措施。

3 .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員 有 關 諮 詢 上 述 兩 個 區 議 會 的 結果 ，

以及為改善將軍澳交通情況而採 取的各項短期和 中長期措施

目前的情況。

就擬議的潮水式行車措施的諮詢

4 . 運 輸 署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和六 月 十 一 日 先 後 兩 次

諮詢觀塘區議會。區議員得悉運 輸署對擬議的潮 水式行車措

施所作的交通評估後，要求運輸 署進一步研究其 他辦法，來

解決將軍澳的交通問題。當時， 區議員並沒有表 示支持擬議

的試驗。

5 . 運 輸 署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和六 月 十 四 日 亦 先 後 兩

次諮詢西貢區議會的交通及運輸 委員會。該會的 委員意見不

一；雖然有委員表示支持進行試 驗，但亦有其他 委員對 擬 議

的潮水式行車措施有所保留。因 此，在上述會議 上，並沒有

作出結論。西貢區議會曾致函觀 塘區議會，邀請 該會舉行聯

席會議，討論有關事宜，但觀塘區議會的反應並不積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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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運 輸 署 為 嘗 試 進 一 步 研 究 潮 水 式 行車 的 試 驗 是 否 可 行 ，

在二零零一年六月底會見觀塘區 議會和西貢區議 會的主席，

以及兩個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 委員會的主席， 一同再討論

有關事項，彼此廣泛交換意見。 不過，兩個區議 會仍未能達

成共識。

7 . 由 於 兩 個 區 議 會 就 擬 議 的 試 驗 未 能取 得 共 識 ， 運 輸 署 在

考慮下列因素後，決定暫時不進行擬議的試驗：

(a) 潮水式行車措施可稍為疏導駛離將軍澳的車輛，但卻

可能在九龍方面造成嚴重的交通擠塞；

(b ) 西貢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的委員，在二零零一年

四月和六月舉行的諮詢會議上，就擬議的試驗潮水式

行車措施意見不一；

(c) 進行有關試驗前，用以評估措施是否有效的準則必須

經兩個區議會同意。不過，兩個區議會未能就擬議的

潮水式行車措施達成共識。

其他改善措施

8 . 雖 然 如 此 ， 當 局 會 繼 續 採 取 各 項 措施 ， 以 紓 緩 將 軍 澳 即

時和中長期的交通情況。至於推 行這些措施的進 展，現載於

下文。

短期措施

9 . 為 確 保 將 軍 澳 一 帶 交 通 暢 順 ， 運 輸署 、 警 務 處 、 巴 士 公

司和隧道營辦商一 直保持緊密聯 絡，以備將軍澳 的主要路口

交通嚴重受阻時，可採取緊急應 變措施，有關安 排運作令人

滿意。

10. 我們已在二零零零年年底擴闊寶順路往 R1 迴旋處的入口

部分，使車輛較易駛入。此外， 我們亦在二零零 一年年中擴

闊了 R1 迴旋處附近的一段將軍澳隧道公路，方便車輛從寶康

路左轉。自此，有關路段的車輛流通情況已有顯注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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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待 R1 迴旋處的道路工程展開，以建造分層道路交匯處後

(見下文第 13 段 )，我們會檢討在通往該迴旋處的所有道路上

安裝部分時間操作的交通燈號， 藉此改善迴旋處 路口的交通

流通情況的方案是否可行。

12. 有 建 議 當 局 於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在 將 軍澳 隧 道 公 路 沿 途 劃 設

巴士專用線，以紓緩擠塞情況。 由於巴士目前只 佔將軍澳隧

道行車量的 8%，我們必須審慎考慮讓巴士優先使用有限的路

面 ， 以 免 對 其 他 道 路 使 用 者 (例如 貨 車和 私家 車 )可 能 造成不

利影響，因為貨車和私家車目前 分別佔將軍澳隧 道總行車量

的 20%和 70%。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交通情況，並會按實況

所需檢討有關劃設巴士專用線的需要。

中期措施

13. 我們已計劃以一個分層道路交匯處取代 R1 迴旋處路口，

紓緩寶順路的擠塞情況。在二零 零一年五月三日 舉行的工務

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不贊成 這項工程計劃 ， 並 要求當局

檢討這項計劃的噪音緩解措施。 政府現正檢討這 項計劃的未

來路向。我們會在工程動工前， 提供更多資料， 讓委員得知

分層道路交匯處施工期間的交通安排。

14. 藍 田 至 將 軍 澳 的 地 下 鐵 路 支 線 工 程進 展 順 利 ， 可 望 在 二

零零二年年底或之前投入服務。 中期來說，這項 工程計劃可

大大紓緩將軍澳隧道的交通負荷。

長期措施

15. 坑 口 道 的 分 隔 車 路 建 造 工 程 ， 以 及大 埔 仔 至 坑 口 道 一 段

清水灣道的分隔車路建造工程， 正如期進行。按 照目前的計

劃，上述工程分別會在二零零七年和二零零八年竣工。

16. 此 外 ， 政 府 計 劃 建 造 西 岸 公 路 ， 以 便 在 將 軍 澳 隧 道 之

外，提供另一條連接將軍澳與東 九龍的路線。目 前，政府正

研究可否改用隧道路線，以解決市民所關注的環境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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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由 現 在 開 始 ， 至 地 下 鐵 路 新 支 線 在二 零 零 二 年 年 底 啟 用

期間，我們會密切監察各項已計 劃的交通措施的 實施進度，

並會繼續檢討將軍澳的交通需要以應付長遠的需求。

運輸局

二零零一年十月


